
关于举办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的通知
为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海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良好氛围，同时也为激发大学生的创意灵感，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和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全国涉海高校教务联盟决定在2012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期间共同举办“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海洋·人类·和谐
二、参赛对象
全国（包括港澳台）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学生均可参加。

三、作品类别及报送方式
作品包括平面创意、视频创意、数码创意、动画创意、管理策划、公益广告、产品造型、滨海景区规划等。
提交以学校选送为主，学生个人也可自由报送作品。 

四、作品提交要求
1、平面、数码、造型、景观类作品须用A3幅面纸打印并装裱在黑纸版上提交，系列作品请将每幅图单独打印并注明序号；策划案类作品须用A4幅面纸打印并装订成册提交；视频、动画类作品须截图6至8幅用A3幅面纸打印并装裱在黑纸版上提交。
2、每件参赛作品内容均需存入光盘并随作品一并报送，文件格式为jpg，分辨率为300dpi， CMYK模式。光盘上必须标明作者学校院系、作品名称、作者姓名等资料。同类别的不同作品，可存储在同一张光盘中。

3、打印作品的纸张质量要好，制作的光盘要逐一认真检查，保证能够读取出来。凡不符合要求的作品，将取消参赛资格。

4、每件作品需填写二张报名表（一张需贴在作品背面），报名表须加盖所在院系公章；集体创作的作品填报作者最多不得超过3人（策划案、影视类不得超过5人），并在报名表作者名单签字栏中按顺序填写；每件作品填报的指导老师，平面类作品不得超过2人，其他类别作品不得超过3人。 
五、参赛费用
大赛一律免收参赛费。
六、奖项设置
大赛设立金、银、铜奖，优秀奖，优秀组织单位奖，优秀指导教师奖，并颁发奖杯和证书。
主办单位将于2012年10月中下旬举办“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作品大赛获奖设计颁奖典礼暨作品展览开幕式”，并组织参观中国海洋大学和有关涉海机构等活动。

七、作品出版
大赛获奖作品将编入《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集》，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左右出版。

注：组委会对参赛作品有摄影、录像、出版、宣传的权利。参赛作品因抄袭、模仿等在展出、出版产生的任何版权或知识产权纠纷由参赛者自行负责，组委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八、作品截稿日期
参赛作品报送日期截止到2012年5月30日（以邮戳为准）。
九、大赛组委会

顾    问: 盖广生（国家海洋局宣教中心 主任）

主    任: 李巍然（中国海洋大学 副校长）
副 主 任: 曾名湧（中国海洋大学 教务处处长、

全国涉海高校教务联盟2012年轮值主席）
执行委员: 张广海  吴春晖  于德华   陈  宁   柳  茜
宋宇然  陈文蕾
十、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   址：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青岛市松岭路238号 邮编：266071）
联 系 人：吴春晖
联系电话：0532-66781828

电子邮箱：wch2008@ouc.edu.cn
官方网站：www.ouc.edu.cn/c
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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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作者姓名
	1、                 2、                    3、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指导教师
	1、                  2、
	 作品数量
	

	作品类别
	平面作品（   ）
	视频作品（   ）
	产品造型（  ）
	数码作品（   ）

	
	动画作品（   ）
	策 划 案（   ）
	景区规划（  ）
	公益作品（   ）

	设
计
说
明
	（150字以内）


	声明及约定事项：

1、报名者保证参赛作品确由报名者原创，绝无侵害他人著作权或违反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如有抄袭或仿冒情况，经评审委员会裁决认定后，取消其获奖资格，并在相关媒体予以公布；

2、报名者同意其参赛获奖作品的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并以本报名表为证明，不另立据。
3、报名者同意自报名时即将参赛作品版权无偿授予主办单位，供复制、出版或与本赛事相关的活动中发表，主办单位拥有将该参赛作品编制成录像带、光盘或其他形式公开出版的权利，如参赛作品权利遭受侵害时，参赛者应配合主办单位进行追诉；

4、所有报送的参赛作品概不归还。
参赛者对上述各项声明及约定，均无任何异议。

报名者签名：                            院、系：（公章） 



注：请将参赛表粘贴在作品后面，表格电子文件刻录在作品光盘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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